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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」修正總說明 

一、本府為協調處理本市建築施工損鄰爭議事件，依臺北

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，於九十三年六

月二十三日訂定發布「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

處理規則」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，嗣於一百零二年七月

八日修正在案。本規則自一百零二年修正後迄今，因

未強制建方於建築工程施工前應辦理鄰房現況鑑定，

以致部分損鄰疑義事件缺少可資比對建築工程施工前、

後之客觀資料，且歷來有部分民眾反映僅由監造人認

定損害責任歸屬，而易流於主觀判斷；又近年量體龐

大之建築工程數量上升，對於周遭鄰近建築的影響增

加，且民眾對自身權利意識漸重，使得施工損鄰事件

之案件量逐年提高，惟行政機關之處理量能有限，為

期提升建築施工損鄰事件之協調品質，就損鄰疑義事

件處理程序實有加強完善之必要，爰修正本規則。 

二、本規則修正重點如下： 

  （一）修正條文第三條：本條新增，明定本規則之用詞

定義，以利民眾理解並簡化本規則之用語。 

  （二）現行條文第四條部分，因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項

已區分為認定是否危害鄰房公共安全及是否屬施

工損害之兩種不同但得併行之程序，修正條文第

七條及第八條並規定後續認定結果各別之處理流

程，爰刪除第一項規定；第二項與第三項規定分

別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六條第四項及第六項；又修

正條文第六條第一項已限期建方辦理備查，爰刪

除第四項規定。 

  （三）修正條文第四條：本條新增，第一項由現行條文

第三條第一項移列及修正，明定建方應於期限內

辦理現況鑑定之義務；另為避免建方支出無謂成

本，第二項列舉影響輕微或不影響鄰房所有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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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情事，經報請都發局備查者，建方無庸辦理現

況鑑定。 

  （四）修正條文第五條：本條新增，明定受損疑義戶申

請協調應檢附文件與補正程序。 

  （五）刪除現行條文第六條：現行條文前段規定配合修

正條文第七條至第十條之增訂或修正，本條業無

規定必要，爰予刪除。另現行條文後段移列至修

正條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。 

  （六）刪除現行條文第七條：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改以

受損疑義戶是否以納入或辦理現況鑑定而有不同

處理程序，爰予刪除。 

  （七）修正條文第六條：本條新增，第一項及第二項明

定損鄰疑義事件之處理，區分為認定是否危害鄰

房公共安全及是否屬施工損害之兩種併行程序，

由監造方與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簽章認定後，

檢送都發局備查；第三項至第五項明定建方勘查

鄰房之通知處理程序，其中第四項由現行條文第

四條第二項移列；第六項由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三

項移列，明定建方及受損疑義戶得委託代理人辦

理。 

  （八）修正條文第七條：本條新增，明定建方依第六條

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後，初步安全認定書認定

無危害公共安全者，建築工程得繼續施工；如經

初步安全認定有危害鄰房公共安全者，由都發局

依建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勒令停工，並命承造人

與監造方立即採行緊急措施及擬具緊急應變計畫

送都發局備查。 

  （九）修正條文第八條：本條新增，第一項明定建方依

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後，現況

鑑定已納入受損疑義戶者，損害責任歸屬初步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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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書認定屬施工損害，建築工程應予列管；若非

屬施工損害，受損疑義戶得自行於期限內委由鑑

定機構辦理責任歸屬鑑定，若鑑定結果屬施工損

害者，建築工程始予列管。又現況鑑定未納入受

損疑義戶或未辦理現況鑑定者，建方則負有限期

內委由鑑定機構辦理責任歸屬鑑定之義務，並依

鑑定結果決定建築工程是否列管。另第二項明定

第一項之鑑定機構由建方限期受損疑義戶指定，

若逾期則由都發局指定。 

  （十）修正條文第九條：第一項至第四項由現行條文第

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移列；第五項由現行條文第

九條移列。另於第一項第二款明定建築工程由都

發局列管者，經損鄰事件雙方自行協調，無法達

成協議時，建方應通知受損戶於期限內指定鑑定

機構辦理損害鑑定，以作為協調或理賠手續之依

據後，再自行協調，鑑定費用應由建方負擔。 

  （十一）修正條文第十條：本條新增，第一項由現行條

文第六條後段規定移列，並明定由建方或受損

戶申請提臺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（以

下簡稱本會）審議之要件；第二項明定都發局

得依職權提本會審議之事項。 

  （十二）修正條文第十一條：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十條

遞移，另新增第二項有關申請文件不全之補正

程序規定。 

  （十三）修正條文第十二條：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一條

遞移，第一項後段有關都發局得通知列席說明

之規定，移列新增為第二項，其後項次遞移。 

  （十四）修正條文第十三條：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八條移

列，考量對於損鄰疑義事件之協調效率，若受

損疑義戶逾屋頂版勘驗日（採逆打工法施工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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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最後一次樓版勘驗日）始申請協調，僅適用

修正條文第五條、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

項及第七條等關於公共安全之規定，其餘爭議

由損鄰疑義事件雙方循法律途徑解決。 

  （十五）修正條文第十四條：本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由現

行條文第十三條遞移；第四項至第六項由現行

條文第十二條移列，其中第四項為加強鑑定報

告之公信力及品質，明定鑑定機構之鑑定人應

達四十人以上；另增訂第七項，鑑定機構審查

標準及程序由都發局另定之。 

  （十六）修正條文第十五條：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三條第

二項至第四項及第十七條規定移列，並酌作文

字修正。 

  （十七）修正條文第十六條：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四條

移列；另增訂第六項，明定鑑定人有民事訴訟

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第六款所定法官應迴避

之事由者，應自行迴避。 

  （十八）修正條文第十七條：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五條

移列。 

  （十九）修正條文第十八條：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六條

移列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 （二十）修正條文第十九條：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八條

遞移，其中第四項之逾期未申請者，實務上係

認此時核准處分已失效，且不得再依本條第一

項至前項規定提出申請，爰為符實際，予以修

正。 

  （二十一）修正條文第二十條：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九

遞移。 

  （二十二）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：本條新增，考量行政

機關處理量能有限，明定不適用本規則之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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鄰疑義事件。 

  （二十三）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：本條新增，明定本規

則所定書表格式，由都發局另定。 

  （二十四）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：本條新增，考量修法

後，都發局於修法前已受理協調之損鄰疑義

事件仍有適用修正前規定之需求，爰予明定。 

  （二十五）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：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二

十條移列。另因現行條文第十三條施行日之

緩衝期間業已期滿，已無明定需求，爰予修

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一百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府法綜字第一一

一三００五四五０號令發布。 


